市住建委召开学习贯彻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和贯彻落实市委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

11月18日，市住建委组织全体干部学习贯彻内蒙古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和贯彻落实市委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市住建委党组书记、主任闫凤鸣主持会议，要求住建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和市委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上来，一定要充分认识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全市住建系统各级党组要迅速行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学习贯彻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与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相结合，与全市城乡建设发展相结合，全面加快“一核、一圈、一带”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内涵，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会议要求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发展上，结合市住建委工作实际，要统筹安排当前各项建设工作。一是强化城市建设与管理，总结和分析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应对措施，有效解决市政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不断完善功能，增加集聚效应。二是加强建筑市场监管，着力解决我市建筑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和建筑规模快速增长的矛盾，制定和出台相关管理政策，有效规范建筑市场管理。三是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完善部门协作管理制度，形成联动管理长效机制。四是促进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创新，加强住建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全方位培训，创新管理手段，提高队伍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五是要继续推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工作，加快推进东康快速路改扩建工程和阿康25万吨污水处理厂前期工作，确保明年正式开工建设。六是高度重视建筑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深入安全隐患排查，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持重点问题挂牌督办。七是进一步落实《鄂尔多斯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推进农民工工资清欠和矛盾排查化解，着力排查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成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办公室，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和应对措施，形成农民工工资长效管理。八是加强对劳务企业的监管，提高准入门槛，促进施工企业用工和劳务分包活动的规范化，逐步建立健全人员流动有序、业务交易规范、劳动用工合法、全员持证上岗的建筑劳务市场，使我市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市住建委   综合办公室）

